
证券代码：601500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6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经销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

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经销商银行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符合条件的经销商在指定银行的

授信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经销商在该授信额度项下的融资用于向本公司支

付采购货款，担保总额不超过 2,250 万元，具体以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担

保期限为一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拓宽经销商融资渠道，加强与经销商合作关系，加快资金回笼，公司计

划向符合条件的经销商在指定银行的授信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经销商在该

授信额度项下的融资用于向本公司支付采购货款，担保总额不超过 2,250 万元，

具体以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担保期限为一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推荐并经银行审核确认后并纳入授信客户范围的公司下游

非关联经销商。公司将根据与经销商的历史交易记录、经销商资信情况等通过分

析提取具备一定资金实力、商业信誉良好、遵守公司营销纪律和销售结算制度、

并愿意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经销商推荐给银行。如经销商违规违纪，公司可考虑

取消担保或降低担保额度。 



（1）公司名称：四川路易轮胎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德智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11 号 2栋 

成立日期：1999 年 12月 01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轮胎，橡胶制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会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四川路易轮胎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5,984.00

万元，净资产 3,565.50 万元，营业收入 10,192.6 万元，净利润 28.99 万元。（未

经审计） 

最高担保金额：公司为四川路易轮胎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金额为

1,000万元。 

被担保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担保。 

（2）公司名称：四川鑫蜀通轮胎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俊峰 

注册资本：7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星月社区物流大道 456号 

成立日期：2013 年 05月 29日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轮胎、汽车配件、机械设备、摩托车、五金产品、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品)、建材、日用百货；广告业(不含气球广告)；会议及展览服务。

（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四川鑫蜀通轮胎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4,494.3万元，

净资产 804.9万元，营业收入 10,761.8万元，净利润 104.88万元。（未经审计） 

最高担保金额：公司为四川鑫蜀通轮胎有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金额为 800

万元。 

被担保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担保。 

（3）公司名称：湖南开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业林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社塘路 398号 

成立日期：2017 年 01月 29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

环保技术咨询、交流服务；普通货物运输；汽车用品、节能环保产品、环保设备、

水处理设备的销售；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水处理设备的制造。（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湖南开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7,625.27

万元，净资产 14,859.88 万元，营业收入 9,936.40 万元，净利润 274.25 万元。

（未经审计） 

最高担保金额：公司为湖南开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金额为 450

万元。 

被担保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  

目前公司确定的担保主要内容包括：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一年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担保金额：总担保额度不超过 2,250 万元，具体以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

为准。  

四、对外担保的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为经销商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事项，公司将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明确

风险控制措施，降低担保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公司负责对纳入担保范围的经销商的资质进行审核和推荐，确保加入

进来的经销商信用良好，具有较好的偿还能力； 

（2）指定银行及授信额度下的融资用途限于向本公司支付采购货款； 

（3）公司要求经销商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采用包括但不限于房产抵

押、动产质押、家庭成员连带担保等双方协商认可的方式办理。 

公司将谨慎判断反担保的可执行性及反担保提供方实际担保能力。公司为经



销商履行担保责任后，在承担保证范围内，依法享有追偿权。 

（4）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公司章程、协议约定，对经销商实施保前

审查、保中督查、保后复核，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为符合资质条件的经销商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在整体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本次担保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要，有利于帮助经

销商拓宽融资渠道，扩大销售规模，进一步与经销商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同时有利于应收账款回笼，增加公司资产流动性，实现公司与经销商的共赢。 

本次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符合

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与银行合作，由银行为经销商购买公司产品提供融资，

支持对象均为公司的优质经销商，贷款额度以及贷款的用途有严格限制，有利于

帮助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与经销商的合作关系。在担保期和担保额度内的

风险可控，本次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为经销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

独立意见： 

1、本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 

2、为帮助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提升销售规模，增强与经销商建立良好的

长期合作关系，同意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向符合一定条件的优质经销商在

指定银行的授信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要求经销商提供反担保，并在保前、保中、保后持续监控经销商的

贷款、信用及财务状况，能有效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经销商提供担保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要，财务风险处

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此次担保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的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额为 87,289.60 万元（其中为全资子

公司通用橡胶（泰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84,539.60 万元，为经销商提供担保 2,7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77%。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

总额为 220,050 万元（包括本次审批额度 2,2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9.92%。 

截止目前，本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 日 


